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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者也需要照顧嗎? ---護理人員的觀點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研究所 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理事長 邱啟潤副教授

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無論社會

如何變遷，家庭總是發揮照顧小孩、老

人、病患或依賴者的主要地方。家庭照顧

可以延長功能障礙的人留在社區生活的

時間，提高生活品質，並吸收長期照護龐

大的照護經費，因此家庭照顧者在長期照

護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內政部統計資料

(2000)顯示，全國扮演家庭照顧者角色的

人，遠超過 50萬人。 

Rice(1996)指出病人及照顧者應被

視為一整體單位，健康照護需求由病人及

照顧者決定，藉由居家護理服務，在健康

需求與目標達成的落差中建立橋樑。

Conley 及 Burman(1997)指出居家護理人

員在幫助照顧者發展正式及非正式支持

脈絡上，不僅要瞭解照顧者需要的服務及

社區中有那些可用的資源，且須持續評

估，瞭解運用的情形，才有辦法扮演好這

個重要的角色。國內有關家庭照顧者的研

究自 1988年(邱、呂、許、朱、陳、劉，

1988)迄今已超過 100 篇，經分析不外乎

與照顧者需求、社會支持、負荷、壓力與

因應 (屈、鄧、王、徐、張、陳，1997；

林、歐、吳，1997；李、吳，1998；高、

盧、葉、劉，1999；秦、游、黃，1999；

簡、徐，2000)有關。 

由於全民健保給付之居家照護服務

的個案是依賴程度較高的一個群體，其家

庭照顧者是否也承受著很多的壓力或負

荷？需要較多的協助與支持？而台灣的

居家照護服務於民國八十四年全民健保

施行後呈直線成長；故在家面對長期慢性

病患的家庭照顧者相對的也成呈直線在

成長，因此我們有必要瞭解「高雄市居家

照護個案的主要照顧者綜合性需求」（以

下簡稱本研究），以提供給施政者參考。 

本研究是以居家照護病患之主要家

庭照顧者(primary caregiver)為主體，

對照顧者的需求作橫斷面的綜合性探

討。研究對象是由高雄市 29 所健保特約

的居家護理機構名冊進行聯繫，有 8所同

意，再經由機構之居家護理師取得家庭照

顧者同意後，獲得 133 位研究名單，實際

完成有效問卷為 120 份，完成率為 90.2

％。本研究利用結構式問卷，採家庭訪視

及電話輔助調查收集資料。這些居家照護

個案符合健保局的收案條件，且收案滿一

個月以上，設籍於高雄市，居家護理人員

至少訪視過三次；家庭照顧者是指花費最

多時間照顧接受居家照護服務病患之家

人；需求是指家庭照顧者主觀感受到的需

求，分為照顧病患及照顧者個人需求兩方

面。本研究的家庭照顧者平均年齡是 51.1

歲，65歲以上的有 20.8％；女性占 75％；

教育程度在國小及以下者有 46.7％；主要

是病患的配偶 31.7％與媳婦 30.8％；照

顧病患平均 5.1 年，五年以上的有 25.8

％；有家人可以協助的占 70.8％，有看護

協助的占 43.3％。有經醫師診斷的慢性疾

病者占 30.8％；照顧期間出現不適症狀的

以失眠 59.2％最多，其次依序為背痛 35.8

％、頭痛或頭暈 25.0％、憂鬱 13.2％等。 

研究的主要結果：一、家庭照顧者在

照顧病患方面的需求依序為 1、經濟的補

助(照顧費用能抵扣所得稅、補助生活

費、醫療費、看護費、或醫療輔具的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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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2、實際的服務(有人幫忙作復健、

需要時能快速獲得醫護人員諮詢、有交通

工具接送等)，3、照顧的訊息與技巧(協

助移位、飲食與腸胃道問題的處理、病危

時處理)，4、社會福利之申請 (喘息服

務、醫療器材補助及租借等) 。二、家庭

照顧者在自己本身方面的需求依序為 1、

參加社交活動(外出透透氣、外出旅遊)，

2、健康促進與維護 3、情緒支持(參加照

顧者經驗分享團體)，4、照顧過程各種工

作的兼顧。若以上述八項需求共同來看

時，其前五項依序為經濟的補助、參加社

交活動、實際的服務、照顧的訊息與技巧

與社會福利之申請。 

家庭照顧者的需求，實需跨部會的合

作，針對上述這些需求提出幾點建議： 

（一）解決長期照護問題造成家庭的經濟

負擔 

1.長期照護財源的籌措與實施：為

使照顧責任在個人、家庭與政府之間取得

平衡點，應積極規劃長期照護保險與探討

實施方法的可行性，籌措照顧者津貼的財

源，提高所得稅殘障親屬寬減額的措施。

2.家庭照顧者上班的彈性工時：上班又扮

演家庭照顧者，若能有彈性工時，以免顧

此失彼，對其能有工作與經濟收入，又可

兼顧家中病患是很大的利基，但須有職

場、政府與個人相當的配合。 

（二）社區化照顧者支持性服務體系的建

置 

從政策面看：1.各縣市長期照護窗口

功能的提升：發展與建立以家庭照顧者為

核心的工作團隊，除護理師、社工師外，

醫療團隊其它相關的專業人員、家庭照顧

者的團體代表應共同成立一個諮詢委員

會，以規劃真正合乎家庭照顧者需要的長

期照護服務體系及適合地區性的運作模

式。2.鼓勵及協助各縣市成立一個關懷家

庭照顧者的非營利之民間團體：政府可以

訂定獎勵辦法並編列預算，協助民間社團

推動各項服務措施，如：房舍免費的租

借、人事費的補助、活動經費的補助、專

業人員的訓練等。3.制訂更人性化的照顧

服務政策與措施：提供到家的喘息服務，

如果能安排同一人，以建立長期互動與信

任關係。利用到機構的臨托服務能有專車

接送；醫療器材補助，如氣墊床應能採實

報實銷等。由衛生、社政與勞委會等主管

單位共同把關外籍看護的品質、培養本國

籍優秀的照顧服務員，並積極規劃評鑑制

度。 

從服務面看：1.醫院積極推動個案管

理師制度：於病人住院後就開始出院準備

服務，由個案管理師計畫以病人及家庭照

顧者為一需求的共生個體，提供後續的綜

合性服務規劃與準備，對於照顧技巧方面

的需求、社會福利之申請或需要的經濟補

助，盡量於出院前提供或告知可利用的資

源與管道。2.醫院與社區定期舉辦個案討

論會：醫院中的臨床護理人員、居家護理

師、醫師、社工師、營養師、復健師及心

理治療師、家庭照顧者的團體代表定期舉

辦個案討論會，凝聚合作的共識，以利居

家護理師能充分利用各項資源。3.居家護

理師於訪視時主動關心家庭照顧者：提供

換管服務時，應主動關心照顧者並鼓勵其

表達需求，以提供更契合家庭照顧者需求

的居家服務；社工師應收集最新的家庭照

顧者相關資源資料以支援居家護理師。4.

社區中關鍵人物對家庭照顧者的關心：針

對里鄰長或熱心志工，提供有關家庭照顧

的服務訊息，使其擁有社會資源的訊息並

充分傳播，主動發覺更多需要協助的家庭

照顧者（如：照顧者是較年輕的、受教育

較多的、身體狀況較差或有較多慢性疾病

者等）提供轉介，讓需要協助者都能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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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協助。5.家庭照顧者角色轉變的準備

及心理建設：對於為了擔任家庭照顧者的

角色而捨去自己的人，應重視其心理的需

求與支持，希能結合民間團體給予關懷支

持與精神上的扶助，並協助卸下家庭照顧

者角色的人，做好生活的重建或未來二度

就業的準備。（本文摘自作者發表於醫護

科技期刊，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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